代理记账行业违法违规行为
专项整治整改函
宁财综会〔2023〕16号
 
天津笨鸟邦会计服务有限公司宁河分公司 ：
根据《天津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代理记账行业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》（津财会〔2023〕14号）有关要求，我局对你公司进行了2023年代理记账行业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检查。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作出如下检查结论和处理决定：
经查明，你公司因在市场监管部门取得营业执照，但未及时进行代理记账许可备案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第九条 代理记账机构设立分支机构的，分支机构应当及时向其所在地的审批机关办理备案登记。
分支机构名称、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负责人发生变更的，分支机构应当按照要求向其所在地的审批机关办理变更登记。
依据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“第二十二条 代理记账机构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，拒不改正的，将代理记账机构及其负责人列入重点关注名单，并向社会公示，提醒其履行有关义务；情节严重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给予行政处罚，并向社会公示。”（法律条款），本局决定对你公司作出限期责令办理备案手续的处理决定。    
请你公司及时根据处理决定进行整改，并将整改落实情况于2023年9月30日前反馈至天津市宁河区财政局综合会计科。
联系地址：天津市宁河区芦台街道光明路64号，天津市宁河区财政局203室。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联系方式：022-69593852。
 
 
 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天津市宁河区财政局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2023年9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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